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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A)有關合約安排的進一步資料；及

(B)有關購股權計劃的進一步資料

茲提述 (i)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的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及 (ii)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四年財政

年度」）的年報（「二零一四年年報」），該報告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刊發。除另有訂

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四年年報及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合約安排的進一步資料

除二零一四年年報第 44頁所提供有關合約安排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補充下

列有關合約安排的資料：

有關合約安排的收益及資產

合約安排的收益及資產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收益及資產

的81.8%及66.9%。

有關合約安排的風險

下列為有關合約安排的主要風險：

. 本集團以合約安排方式透過中國經營實體於中國經營其業務，但根據中國法律，合約

安排中的若干條款或未能強制執行。因此，倘劉先生、周女士及╱或中國經營實體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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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構成合約安排的任何協議及倘本集團無法強制執行合約安排，本集團可能無法對中

國經營實體行使控制權，且本集團開展其業務的能力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

. 由於有關合約安排的收益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收益的

81.8%，如中國政府認為合約安排或本公司或中國經營實體的擁有權架構或業務營運不

符合中國任何法例及規例，本集團的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可能會受到重大不利

影響。

. 有關本集團與中國經營實體及其股東的經營的重要範疇的合約安排於經營監控上或不

及直接擁有有效。如本集團未能執行合約安排，本集團可能無法有效控制中國經營實

體，而本集團進行其業務的能力亦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 中國經營實體股東劉先生及周女士或與本集團有潛在利益衝突，及彼等或違反與本集

團訂立的合約。有關糾紛及訴訟可能會嚴重中斷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對其控制中國經

營實體的能力造成不利影響及╱或以其他方式使公眾形象受損。

本集團緩解上述風險所採取的行動

本集團已採取以下措施，以確保本集團在實施合約安排後穩健有效地營運：

. 作為內部監控措施的一部分，實施合約安排所產生的主要問題已經及將由董事會定期

進行審議；

. 有關遵守規定及來自政府機構的監管查詢的事宜，已經及將於該等例會或董事會特別

會議上討論；

. 本集團的相關業務單位及營運部門已定期向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匯報有關遵守及履行合

約安排的條件及其他有關事宜；

. 已經及將持續委聘法律顧問及╱或其他專業人士以協助本集團處理合約安排所產生的

特定問題，而誠如二零一四年年報第 45頁所披露，本公司已委聘核數師，就合約安排

提供年度確認；及

.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經及將會繼續就合約安排進行年度審閱，確保其公平合理，並符合

本集團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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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除二零一四年年報第 45至 46頁所提供有關購股權的資料外，董事會補充，於二零一四年年

報日期，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的百分比分別為

85,560,000股股份及約8.3%。

承董事會命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劉開進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開進先生；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非執行

董事兼聯席主席劉龍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還學東先生、陳銘燊先生及徐恒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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